
学段
类别

招聘
学科

招聘
人数

学历 学位
专业
名称

教师资格 其他条件

070101 语文 31

070102 数学 15

070103 英语 5

070104 体育 15

070105 音乐 12

070106 美术 12

070107 信息 5

070108 学前班 10

070109 生物 4

070110 政治 5

070111 物理 4

070112 化学 4

070113 历史 5

070114 地理 3

070201 政治 6

070202 历史 5

070203 地理 4

070204 生物 5

070205 信息 5

070206 语文 42

070207 数学 23

070208 英语 3

070209 音乐 12

070210 体育 26

070211 美术 12

070212 科学 7

联系
方式

0912-4215982

0912-7618946

备注

国贫县

国贫县

1.政治素质好，热爱教育事业，品行端正，遵纪守

法，在校或工作或待业期间表现良好，未受过纪律
处分，无不良就业记录，志愿服务农村教育。

2.年龄不超过30周岁（1990年5月1日及以后出生）。

3.未与原单位解除劳动（聘用）合同人员须出具现单

位同意报考证明原件，并附单位联系方式。

4.截至2020年8月31日，各类基层服务期未满（含我

市处于服务期的特岗教师）或服务期内有一次考核
不合格者不能报考。

5.应聘体育、音乐、美术学科人员须为陕西省户籍，

其它学科应聘人员须为榆林市户籍（原为榆林市户
籍，因上大学户籍迁出者以榆林市户籍对待）。

6.同意中小学调剂。

7.小学教育、初等教育、教育学均无方向者，可根据

所考取的教师资格证任教学科报考相应岗位（暂未
取得资格证人员报考所学专业相应岗位）；研究生
学科教学、课程与教学论专业报考所学专业相应岗
位。

1.政治素质好，热爱教育事业，品行端正，遵纪守

法，在校或工作或待业期间表现良好，未受过纪律
处分，无不良就业记录，志愿服务农村教育。

2.年龄不超过30周岁（1990年5月1日及以后出生）。

3.未与原单位解除劳动（聘用）合同人员须出具现单

位同意报考证明原件，并附单位联系方式。

4.截至2020年8月31日，各类基层服务期未满（含我

市处于服务期的特岗教师）或服务期内有一次考核
不合格者不能报考。

5.应聘体育、音乐、美术学科人员须为陕西省户籍，

其它学科应聘人员须为榆林市户籍（原为榆林市户
籍，因上大学户籍迁出者以榆林市户籍对待）。

6.同意中小学调剂。

7.小学教育、初等教育、教育学均无方向者，可根据

所考取的教师资格证任教学科报考相应岗位（暂未
取得资格证人员报考所学专业相应岗位）；研究生
学科教学、课程与教学论专业报考所学专业相应岗
位。

2020届高校毕业生以及

2018届、2019届尚未落

实工作单位的高校毕业
生教师资格证书暂不作
要求，但上述人员应在
2021年8月31日前取得聘

用岗位需要的教师资格
证书。其他人员要求持
有相应教师资格证书，
或持有教育部考试中心
颁发的在有效期内的《
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
格考试合格证明》，且
应在2021年8月31日前取

得拟聘岗位要求的教师
资格证书。

2020届高校毕业生以及

2018届、2019届尚未落

实工作单位的高校毕业
生教师资格证书暂不作
要求，但上述人员应在
2021年8月31日前取得聘

用岗位需要的教师资格
证书。其他人员要求持
有相应教师资格证书，
或持有教育部考试中心
颁发的在有效期内的《
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
格考试合格证明》，且
应在2021年8月31日前取

得拟聘岗位要求的教师
资格证书。

见专业参
考目录

见专业参
考目录

学士及
以上

学士及
以上

本科及
以上

本科及
以上

设岗乡镇及
学校

农村小学

农村中学

农村初中

农村小学

榆林市2020年中央特岗计划教师招聘岗位设置标准计划表
填报单位：榆林市教育局

招聘岗位资格条件及要求

序号

设
岗
县
区

定
边
县

横
山
区

招聘
总人
数

105

25

25

125

小学

初中

初中

小学



学段
类别

招聘
学科

招聘
人数

学历 学位
专业
名称

教师资格 其他条件

联系
方式

备注
设岗乡镇及

学校

榆林市2020年中央特岗计划教师招聘岗位设置标准计划表
填报单位：榆林市教育局

招聘岗位资格条件及要求

序号

设
岗
县
区

招聘
总人
数

070301 语文 5

070302 数学 5

070303 英语 5

070304 体育 4

070305 音乐 3

070306 美术 5

070307 计算机 2

070308 科学 4

070309 心理学 3

070310 学前班 4
专科及
以上

本科需
学士

070401 语文 15

070402 数学 13

070403 英语 10

070404 物理 3

070405 化学 3

070406 生物 3

070407 历史 3

070408 地理 3

070409 政治 3

070410 心理 2

070411 信息 7

070412 语文 15

070413 数学 11

070414 英语 10

070415 音乐 16

070416 美术 16

070417 体育 26

070418 科学 2

0912-

6721504

0912-

6735644

0912-4618603

国贫县

1.政治素质好，热爱教育事业，品行端正，遵纪守

法，在校或工作或待业期间表现良好，未受过纪律
处分，无不良就业记录，志愿服务农村教育。

2.年龄不超过30周岁（1990年5月1日及以后出生）。

3.未与原单位解除劳动（聘用）合同人员须出具现单

位同意报考证明原件，并附单位联系方式。

4.截至2020年8月31日，各类基层服务期未满（含我

市处于服务期的特岗教师）或服务期内有一次考核
不合格者不能报考。

5.应聘体育、音乐、美术学科人员须为陕西省户籍，

其它学科应聘人员须为榆林市户籍（原为榆林市户
籍，因上大学户籍迁出者以榆林市户籍对待）。

6.同意中小学调剂。

7.小学教育、初等教育、教育学均无方向者，可根据

所考取的教师资格证任教学科报考相应岗位（暂未
取得资格证人员报考所学专业相应岗位）；研究生
学科教学、课程与教学论专业报考所学专业相应岗
位。

1.政治素质好，热爱教育事业，品行端正，遵纪守

法，在校或工作或待业期间表现良好，未受过纪律
处分，无不良就业记录，志愿服务农村教育。

2.年龄不超过30周岁（1990年5月1日及以后出生）。

3.未与原单位解除劳动（聘用）合同人员须出具现单

位同意报考证明原件，并附单位联系方式。

4.截至2020年8月31日，各类基层服务期未满（含我

市处于服务期的特岗教师）或服务期内有一次考核
不合格者不能报考。

5.应聘体育、音乐、美术学科人员须为陕西省户籍，

其它学科应聘人员须为榆林市户籍（原为榆林市户
籍，因上大学户籍迁出者以榆林市户籍对待）。

6.同意中小学调剂。

7.小学教育、初等教育、教育学均无方向者，可根据

所考取的教师资格证任教学科报考相应岗位（暂未
取得资格证人员报考所学专业相应岗位）；研究生
学科教学、课程与教学论专业报考所学专业相应岗
位。

2020届高校毕业生以及

2018届、2019届尚未落

实工作单位的高校毕业
生教师资格证书暂不作
要求，但上述人员应在
2021年8月31日前取得聘

用岗位需要的教师资格
证书。其他人员要求持
有相应教师资格证书，
或持有教育部考试中心
颁发的在有效期内的《
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
格考试合格证明》，且
应在2021年8月31日前取

得拟聘岗位要求的教师
资格证书。

2020届高校毕业生以及

2018届、2019届尚未落

实工作单位的高校毕业
生教师资格证书暂不作
要求，但上述人员应在
2021年8月31日前取得聘

用岗位需要的教师资格
证书。其他人员要求持
有相应教师资格证书，
或持有教育部考试中心
颁发的在有效期内的《
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
格考试合格证明》，且
应在2021年8月31日前取

得拟聘岗位要求的教师
资格证书。

见专业参
考目录

见专业参
考目录

学士及
以上

学士及
以上

本科及
以上

本科及
以上

农村小学

农村初中

农村小学

佳
县

靖
边
县

40

65

109

小学

初中

小学



学段
类别

招聘
学科

招聘
人数

学历 学位
专业
名称

教师资格 其他条件

联系
方式

备注
设岗乡镇及

学校

榆林市2020年中央特岗计划教师招聘岗位设置标准计划表
填报单位：榆林市教育局

招聘岗位资格条件及要求

序号

设
岗
县
区

招聘
总人
数

070419 学前班 10

070420 特殊教育 3
专科及
以上

本科需
学士

070501 语文 1

070502 数学 2

070503 英语 1

070504 物理 1

070505 化学 2

070506 政治 1

070507 历史 1

070508 地理 1

070509 音乐 1

070510 体育 1

070511 美术 2

070512 语文 6

070513 数学 3

070514 英语 3

070515 音乐 9

070516 体育 9

070517 美术 8

070518 信息 5

070519 学前班 3
专科及
以上

本科需
学士

070601 农村初中 3 初中 历史 3

070602 音乐 8

070603 体育 8

070604 美术 4

070605 语文 8

070606 数学 4

070607 英语 3

0912-4618603

0912-6223560

0912-5211517

国贫县

国贫县

1.政治素质好，热爱教育事业，品行端正，遵纪守

法，在校或工作或待业期间表现良好，未受过纪律
处分，无不良就业记录，志愿服务农村教育。

2.年龄不超过30周岁（1990年5月1日及以后出生）。

3.未与原单位解除劳动（聘用）合同人员须出具现单

位同意报考证明原件，并附单位联系方式。

4.截至2020年8月31日，各类基层服务期未满（含我

市处于服务期的特岗教师）或服务期内有一次考核
不合格者不能报考。

5.应聘体育、音乐、美术学科人员须为陕西省户籍，

其它学科应聘人员须为榆林市户籍（原为榆林市户
籍，因上大学户籍迁出者以榆林市户籍对待）。

6.同意中小学调剂。

7.小学教育、初等教育、教育学均无方向者，可根据

所考取的教师资格证任教学科报考相应岗位（暂未
取得资格证人员报考所学专业相应岗位）；研究生
学科教学、课程与教学论专业报考所学专业相应岗
位。

1.政治素质好，热爱教育事业，品行端正，遵纪守

法，在校或工作或待业期间表现良好，未受过纪律
处分，无不良就业记录，志愿服务农村教育。

2.年龄不超过30周岁（1990年5月1日及以后出生）。

3.未与原单位解除劳动（聘用）合同人员须出具现单

位同意报考证明原件，并附单位联系方式。

4.截至2020年8月31日，各类基层服务期未满（含我

市处于服务期的特岗教师）或服务期内有一次考核
不合格者不能报考。

5.应聘体育、音乐、美术学科人员须为陕西省户籍，

其它学科应聘人员须为榆林市户籍（原为榆林市户
籍，因上大学户籍迁出者以榆林市户籍对待）。

6.同意中小学调剂。

7.小学教育、初等教育、教育学均无方向者，可根据

所考取的教师资格证任教学科报考相应岗位（暂未
取得资格证人员报考所学专业相应岗位）；研究生
学科教学、课程与教学论专业报考所学专业相应岗
位。

1.政治素质好，热爱教育事业，品行端正，遵纪守

法，在校或工作或待业期间表现良好，未受过纪律
处分，无不良就业记录，志愿服务农村教育。

2.年龄不超过30周岁（1990年5月1日及以后出生）。

3.未与原单位解除劳动（聘用）合同人员须出具现单

位同意报考证明原件，并附单位联系方式。

4.截至2020年8月31日，各类基层服务期未满（含我

市处于服务期的特岗教师）或服务期内有一次考核
不合格者不能报考。

5.应聘体育、音乐、美术学科人员须为陕西省户籍，

其它学科应聘人员须为榆林市户籍（原为榆林市户
籍，因上大学户籍迁出者以榆林市户籍对待）。

6.同意中小学调剂。

7.小学教育、初等教育、教育学均无方向者，可根据

所考取的教师资格证任教学科报考相应岗位（暂未
取得资格证人员报考所学专业相应岗位）；研究生
学科教学、课程与教学论专业报考所学专业相应岗
位。

2020届高校毕业生以及

2018届、2019届尚未落

实工作单位的高校毕业
生教师资格证书暂不作
要求，但上述人员应在
2021年8月31日前取得聘

用岗位需要的教师资格
证书。其他人员要求持
有相应教师资格证书，
或持有教育部考试中心
颁发的在有效期内的《
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
格考试合格证明》，且
应在2021年8月31日前取

得拟聘岗位要求的教师
资格证书。

2020届高校毕业生以及

2018届、2019届尚未落

实工作单位的高校毕业
生教师资格证书暂不作
要求，但上述人员应在
2021年8月31日前取得聘

用岗位需要的教师资格
证书。其他人员要求持
有相应教师资格证书，
或持有教育部考试中心
颁发的在有效期内的《
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
格考试合格证明》，且
应在2021年8月31日前取

得拟聘岗位要求的教师
资格证书。

2020届高校毕业生以及

2018届、2019届尚未落

实工作单位的高校毕业
生教师资格证书暂不作
要求，但上述人员应在
2021年8月31日前取得聘

用岗位需要的教师资格
证书。其他人员要求持
有相应教师资格证书，
或持有教育部考试中心
颁发的在有效期内的《
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
格考试合格证明》，且
应在2021年8月31日前取

得拟聘岗位要求的教师
资格证书。

见专业参
考目录

见专业参
考目录

见专业参
考目录

学士及
以上

学士及
以上

学士及
以上

本科及
以上

本科及
以上

本科及
以上

初中

小学

小学

14

46

52

米
脂
县

清
涧
县

农村小学

农村初中

农村小学

农村小学

靖
边
县

109 小学



学段
类别

招聘
学科

招聘
人数

学历 学位
专业
名称

教师资格 其他条件

联系
方式

备注
设岗乡镇及

学校

榆林市2020年中央特岗计划教师招聘岗位设置标准计划表
填报单位：榆林市教育局

招聘岗位资格条件及要求

序号

设
岗
县
区

招聘
总人
数

070608 科学 8

070609 道德与
法治

3

070610 信息 2

070611 学前班 4

070701 语文 15

070702 数学 14

070703 英语 10

070704 信息 8

070705 音乐 10

070706 体育 12

070707 美术 11

070708 学前班 20
专科及
以上

本科需
学士

070801 语文 9

070802 数学 6

070803 体育 3

070804 音乐 3

070805 美术 3

0912-5211517

0912-5622175

0912-6521314

国贫县

国贫县

国贫县

1.政治素质好，热爱教育事业，品行端正，遵纪守

法，在校或工作或待业期间表现良好，未受过纪律
处分，无不良就业记录，志愿服务农村教育。

2.年龄不超过30周岁（1990年5月1日及以后出生）。

3.未与原单位解除劳动（聘用）合同人员须出具现单

位同意报考证明原件，并附单位联系方式。

4.截至2020年8月31日，各类基层服务期未满（含我

市处于服务期的特岗教师）或服务期内有一次考核
不合格者不能报考。

5.应聘体育、音乐、美术学科人员须为陕西省户籍，

其它学科应聘人员须为榆林市户籍（原为榆林市户
籍，因上大学户籍迁出者以榆林市户籍对待）。

6.同意中小学调剂。

7.小学教育、初等教育、教育学均无方向者，可根据

所考取的教师资格证任教学科报考相应岗位（暂未
取得资格证人员报考所学专业相应岗位）；研究生
学科教学、课程与教学论专业报考所学专业相应岗
位。
1.政治素质好，热爱教育事业，品行端正，遵纪守

法，在校或工作或待业期间表现良好，未受过纪律
处分，无不良就业记录，志愿服务农村教育。

2.年龄不超过30周岁（1990年5月1日及以后出生）。

3.未与原单位解除劳动（聘用）合同人员须出具现单

位同意报考证明原件，并附单位联系方式。

4.截至2020年8月31日，各类基层服务期未满（含我

市处于服务期的特岗教师）或服务期内有一次考核
不合格者不能报考。

5.应聘体育、音乐、美术学科人员须为陕西省户籍，

其它学科应聘人员须为榆林市户籍（原为榆林市户
籍，因上大学户籍迁出者以榆林市户籍对待）。

6.同意中小学调剂。

7.小学教育、初等教育、教育学均无方向者，可根据

所考取的教师资格证任教学科报考相应岗位（暂未
取得资格证人员报考所学专业相应岗位）；研究生
学科教学、课程与教学论专业报考所学专业相应岗
位。1.政治素质好，热爱教育事业，品行端正，遵纪守

法，在校或工作或待业期间表现良好，未受过纪律
处分，无不良就业记录，志愿服务农村教育。

2.年龄不超过30周岁（1990年5月1日及以后出生）。

3.未与原单位解除劳动（聘用）合同人员须出具现单

位同意报考证明原件，并附单位联系方式。

4.截至2020年8月31日，各类基层服务期未满（含我

市处于服务期的特岗教师）或服务期内有一次考核
不合格者不能报考。

5.应聘体育、音乐、美术学科人员须为陕西省户籍，

其它学科应聘人员须为榆林市户籍（原为榆林市户
籍，因上大学户籍迁出者以榆林市户籍对待）。

6.同意中小学调剂。

7.小学教育、初等教育、教育学均无方向者，可根据

所考取的教师资格证任教学科报考相应岗位（暂未
取得资格证人员报考所学专业相应岗位）；研究生
学科教学、课程与教学论专业报考所学专业相应岗
位。

2020届高校毕业生以及

2018届、2019届尚未落

实工作单位的高校毕业
生教师资格证书暂不作
要求，但上述人员应在
2021年8月31日前取得聘

用岗位需要的教师资格
证书。其他人员要求持
有相应教师资格证书，
或持有教育部考试中心
颁发的在有效期内的《
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
格考试合格证明》，且
应在2021年8月31日前取

得拟聘岗位要求的教师
资格证书。

2020届高校毕业生以及

2018届、2019届尚未落

实工作单位的高校毕业
生教师资格证书暂不作
要求，但上述人员应在
2021年8月31日前取得聘

用岗位需要的教师资格
证书。其他人员要求持
有相应教师资格证书，
或持有教育部考试中心
颁发的在有效期内的《
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
格考试合格证明》，且
应在2021年8月31日前取

得拟聘岗位要求的教师
资格证书。

2020届高校毕业生以及

2018届、2019届尚未落

实工作单位的高校毕业
生教师资格证书暂不作
要求，但上述人员应在
2021年8月31日前取得聘

用岗位需要的教师资格
证书。其他人员要求持
有相应教师资格证书，
或持有教育部考试中心
颁发的在有效期内的《
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
格考试合格证明》，且
应在2021年8月31日前取

得拟聘岗位要求的教师
资格证书。

见专业参
考目录

见专业参
考目录

见专业参
考目录

学士及
以上

学士及
以上

学士及
以上

本科及
以上

本科及
以上

本科及
以上

小学

小学

小学

52

100

25

清
涧
县

绥
德
县

吴
堡
县

农村小学

农村小学

农村小学



学段
类别

招聘
学科

招聘
人数

学历 学位
专业
名称

教师资格 其他条件

联系
方式

备注
设岗乡镇及

学校

榆林市2020年中央特岗计划教师招聘岗位设置标准计划表
填报单位：榆林市教育局

招聘岗位资格条件及要求

序号

设
岗
县
区

招聘
总人
数

070806 信息 1

070901 语文 20

070902 数学 17

070903 英语 12

070904 政治 4

070905 历史 6

070906 地理 6

070907 物理 6

070908 化学 3

070909 生物 4

070910 语文 50

070911 数学 39

070912 英语 13

070913 音乐 20

070914 美术 20

070915 体育 20

070916 信息 10

070917 10 学前班 10

071001 语文 7

071002 数学 3

071003 科学 6

071004 美术 5

071005 体育 10

071006 音乐 10

071007 学前班 4
专科及
以上

本科需
学士

0912-3545241

0912-7221147

0912-6521314

1.政治素质好，热爱教育事业，品行端正，遵纪守

法，在校或工作或待业期间表现良好，未受过纪律
处分，无不良就业记录，志愿服务农村教育。

2.年龄不超过30周岁（1990年5月1日及以后出生）。

3.未与原单位解除劳动（聘用）合同人员须出具现单

位同意报考证明原件，并附单位联系方式。

4.截至2020年8月31日，各类基层服务期未满（含我

市处于服务期的特岗教师）或服务期内有一次考核
不合格者不能报考。

5.应聘体育、音乐、美术学科人员须为陕西省户籍，

其它学科应聘人员须为榆林市户籍（原为榆林市户
籍，因上大学户籍迁出者以榆林市户籍对待）。

6.同意中小学调剂。

7.小学教育、初等教育、教育学均无方向者，可根据

所考取的教师资格证任教学科报考相应岗位（暂未
取得资格证人员报考所学专业相应岗位）；研究生
学科教学、课程与教学论专业报考所学专业相应岗

国贫县

国贫县

1.政治素质好，热爱教育事业，品行端正，遵纪守

法，在校或工作或待业期间表现良好，未受过纪律
处分，无不良就业记录，志愿服务农村教育。

2.年龄不超过30周岁（1990年5月1日及以后出生）。

3.未与原单位解除劳动（聘用）合同人员须出具现单

位同意报考证明原件，并附单位联系方式。

4.截至2020年8月31日，各类基层服务期未满（含我

市处于服务期的特岗教师）或服务期内有一次考核
不合格者不能报考。

5.应聘体育、音乐、美术学科人员须为陕西省户籍，

其它学科应聘人员须为榆林市户籍（原为榆林市户
籍，因上大学户籍迁出者以榆林市户籍对待）。

6.同意中小学调剂。

7.小学教育、初等教育、教育学均无方向者，可根据

所考取的教师资格证任教学科报考相应岗位（暂未
取得资格证人员报考所学专业相应岗位）；研究生
学科教学、课程与教学论专业报考所学专业相应岗
位。1.政治素质好，热爱教育事业，品行端正，遵纪守

法，在校或工作或待业期间表现良好，未受过纪律
处分，无不良就业记录，志愿服务农村教育。

2.年龄不超过30周岁（1990年5月1日及以后出生）。

3.未与原单位解除劳动（聘用）合同人员须出具现单

位同意报考证明原件，并附单位联系方式。

4.截至2020年8月31日，各类基层服务期未满（含我

市处于服务期的特岗教师）或服务期内有一次考核
不合格者不能报考。

5.应聘体育、音乐、美术学科人员须为陕西省户籍，

其它学科应聘人员须为榆林市户籍（原为榆林市户
籍，因上大学户籍迁出者以榆林市户籍对待）。

6.同意中小学调剂。

7.小学教育、初等教育、教育学均无方向者，可根据

所考取的教师资格证任教学科报考相应岗位（暂未
取得资格证人员报考所学专业相应岗位）；研究生
学科教学、课程与教学论专业报考所学专业相应岗

见专业参
考目录

2020届高校毕业生以及

2018届、2019届尚未落

实工作单位的高校毕业
生教师资格证书暂不作
要求，但上述人员应在
2021年8月31日前取得聘

用岗位需要的教师资格
证书。其他人员要求持
有相应教师资格证书，
或持有教育部考试中心
颁发的在有效期内的《
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
格考试合格证明》，且
应在2021年8月31日前取

得拟聘岗位要求的教师
资格证书。

2020届高校毕业生以及

2018届、2019届尚未落

实工作单位的高校毕业
生教师资格证书暂不作
要求，但上述人员应在
2021年8月31日前取得聘

用岗位需要的教师资格
证书。其他人员要求持
有相应教师资格证书，
或持有教育部考试中心
颁发的在有效期内的《
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
格考试合格证明》，且
应在2021年8月31日前取

得拟聘岗位要求的教师
资格证书。

2020届高校毕业生以及

2018届、2019届尚未落

实工作单位的高校毕业
生教师资格证书暂不作
要求，但上述人员应在
2021年8月31日前取得聘

用岗位需要的教师资格
证书。其他人员要求持
有相应教师资格证书，
或持有教育部考试中心
颁发的在有效期内的《
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
格考试合格证明》，且
应在2021年8月31日前取

得拟聘岗位要求的教师
资格证书。

见专业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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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专业参
考目录

本科及
以上

学士及
以上

学士及
以上

学士及
以上

本科及
以上

本科及
以上

小学

初中

小学

中小
学

小学

25

78

102

70

45

吴
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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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
区

子
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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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小学

农村初中

农村小学

农村中小学

农村中小学


